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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幼稚園學生就學開支津貼、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學生車船津貼計劃、上網費津貼計劃、應用教育文憑／毅進文憑學費發還及  

指定夜間成人教育課程資助計劃） 
These Guidance Notes are avai lab le in  Engl ish.  

I f  necessary,  p lease obta in i t  f rom the Student  F inance Of f ice.  

重要事項  
I.   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  
 「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表格」是一份以家庭為單位的申請表格，方便有子女就讀中、小學 

或幼稚園／幼兒中心的家庭申請各項學生資助。  

 有意在2026/27學年申請學生資助的申請人應根據本指引填妥紙本申請表格，並連同完整的證明
文件直接寄回學生資助處（學資處）；或於網上填妥「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電子表格」（電子
申請表格），並上載完整的證明文件後一併遞交。電子申請表格及相關申請文件載於本處電子  
服務平台  (https://eWFSFAA.gov.hk)。請注意，申請人毋須將申請表格交回子女就讀學校辦
理。請在填寫表格前詳細閱讀本指引內的所有內容。 

 如申請人已向學資處遞交2026/27學年的申請表格，除學資處指示外，請勿重複遞交（包括電子
或紙本申請表格）。所有重複申請將會被學資處作廢，並會延誤處理有關申請的時間。申請人
如需要補充或更改申請資料，必須將備有申請人簽署之書面通知連同有關證明文件寄回學資處
辦理。 

 一般而言，正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的家庭若有子女入讀中、小學或幼稚園及以下級
別，有關家庭應直接向社會福利署（社署）申領其子女2026/27學年與就學有關的津貼，包括  
學費、考試費、書簿費、交通費、家居上網費等津貼，而毋須向學資處遞交「學生資助計劃綜
合申請表格」。 
 

I I .  適用於中、小學生資助的申請人  
 由於處理申請需時，申請人應盡快於2026年5月31日或之前將填妥的表格連同完整的證明文件直

接寄回學資處或經網上遞交。如申請人在2026年5月31日或之前遞交申請時已提供完整的申請資
料和證明文件，並符合申請資格及通過入息審查，學資處會在2026年約8月起向合資格的家庭發
出以學生為單位的「資格證明書」。申請人必須將填妥的「資格證明書」於開課後一星期內或
發出日期後的兩星期內（二者以較遲者為準）交回就讀學校辦理。待收到經學校核實的「資格
證明書」後，學資處會約於2026年10月底／11月起向合資格的申請人發放津貼。（詳情請參閱
4.1.1段） 
 

I I I . 適用於學前學生資助的申請人   
 有子女在2026/27學年新入讀幼稚園／幼兒中心或於2025/26學年未獲學前學生資助的申請

人，如有意在2026/27學年申請學前學生資助，可約於2026年7月起於學校或其他派發地點索
取紙本申請表格，或使用網上電子申請表格，並盡快將填妥的申請表格連同完整的證明文件直
接寄回學資處辦理或經網上遞交電子申請。 

 另外，申請人亦須填妥以學生為單位的「學校證明書」（可於學校或其他派發地點索取），並
於2026年8月31日前呈交入讀學校辦理，再由學校轉交學資處。學資處待收妥由學校交回的    
學校證明書並核實申請學生的資格後，才會安排發放學費資助／津貼。若申請成功，學資處將於
2026年9月底起逐步透過學校發放學費資助及／或以自動轉帳形式發放幼稚園學生就學開支   
津貼。（詳情請參閱4.1.2段）  

一般資料  
1.   申請資格  
1.1  申請學生  

1.1.1  申領資助的子女必須是未婚的香港居民、擁有香港居留權、入境權或不附帶任何逗留條件  
（逗留期限除外）的有效香港居留許可，並須提供相關的證明文件副本。只持旅遊簽證、雙程  
通行證、學生簽證、父或母持學生簽證或旅遊簽證來港的學生均不符合資格申領資助；  

1.1.2  申領資助的子女所就讀的學校／院校必須符合下述 2.1 節個別資助計劃所列的類別；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學生資助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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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如申請學生在2026/27學年就讀幼稚園幼兒班、低班或高班 (即K1至K 3班 )或幼兒中心 (0–2歲 
組)／(2–3歲組)，他／她亦須符合以下條件－  
(1) 幼稚園幼兒班、低班及高班(即K1至K3班) 

  ( i)  在2026年8月31日年滿兩歲八個月（即在2023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如在2024年1月1日或 
以後出生，申請人只可在2027/28學年提出申請）；及 

(ii) 學生必須在教育局轄下註冊幼稚園就讀幼兒班(K1)、低班(K2)或高班(K3)。該幼稚園必須是提
供 本 地 課 程 的 非 牟 利 幼 稚 園 ， 並 參 加 幼 稚 園 教 育 計 劃 。 家 長 可 在 教 育 局 網 頁     
(www.edb.gov.hk)查閱2026/27學年每區獲准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名單。如幼稚園在
2026/27學年不再繼續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只要學生在2026/27學年前已入讀並繼續在該校就
讀合資格班級（即2026/27學年合資格的幼稚園低班(K2)及幼稚園高班(K3)，及2027/28學年合資
格的K3班級），他們仍然符合資格申請學前學生資助，直至所有合資格班級完結或他們離開這些
幼稚園為止（二者以較早者為準）。 

  或  
(2) 幼兒中心(0–2歲組)及幼兒中心(2–3歲組)   
在社署轄下的註冊幼兒中心（即育嬰園、幼兒園或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接受全日制託管服務的兒

童；及申請學生家庭須在同一段評估期內通過「社會需要」審查。 

1.2  申請人  
1.2.1  申請人必須是申領資助學生的父／母或是根據香港法例第13章《未成年人監護條例》下認可 

的監護人，若申請人並非學生的父母，他／她必須在申請表第七部（1）詳細解釋申請並非 
由學生父母提交的原因並提供證明，如申請人的解釋被接納，學資處會繼續處理其申請。  

2.    資助計劃  
 
2.1 資助計劃 計劃詳情 

 幼稚園及幼兒
中心學費減免

計劃  

為有子女就讀幼稚園教育計劃下本地非牟利幼稚園幼兒班、低班及高班
及／或接受幼兒中心全日制服務而有經濟需要的家庭提供學費減免。  

 幼稚園學生就
學開支津貼  

為幼稚園教育計劃下通過入息審查並符合學費減免計劃資格的幼稚園學
童提供就學開支津貼，以支付學童的幼稚園教育和學習的開支。  

 學校書簿  
津貼計劃  

為就讀於官立學校、資助學校、按位津貼學校及直接資助計劃下的本地
學校而有經濟需要的小一至中六學生提供津貼，以支付必須的書簿費用 
及各項就學開支。  

 學生車船  
津貼計劃  

為就讀於各中、小學校或在認可的院校修讀全日制學士學位或以下程度
課程，居住地點與學校距離超逾十分鐘步行時間及需要乘搭公共交通工
具上學而有經濟需要的學生提供車船津貼。  

 上網費  
津貼計劃  

為有子女接受全日制中、小學程度教育、或修讀全日制應用教育文憑課
程或職業訓練局全日制相關課程而有經濟需要的家庭提供津貼，  
以支付子女家居上網學習費用（例如由固定或流動電訊服務營辦商提供的
寬頻上網服務或流動數據卡的費用）。津貼發放以家庭為單位。合資格的  
家庭不論子女人數多寡，將獲發以家庭為單位的定額現金津貼。  

 應用教育文憑
／毅進文憑  
學費發還  

為修讀全日制或兼讀制應用教育文憑／兼讀制毅進文憑課程的合資格學員提供
「全額」或「半額」學費發還。有關學員如獲院校確認其成功修畢一個科目
（即出席率達80%及整體評核及格），可就該科目申請發還實際已繳付的「全
額」或「半額」學費。未能取得「全額」或「半額」資助資格的學員，凡成功
修畢一個科目（即出席率達80%及整體評核及格），均可獲發還有關科目實際
已繳付學費的30%。 

 指定夜間  
成人教育課程  
資助計劃  

為修讀在指定中心開辦的夜間成人教育課程的合資格學員提供「全額」
或「半額」學費發還。學員必須年滿17歲及修讀由教育局委託於指定中
心開辦並有質素保證的夜間中學課程，才可獲發有關學期的學費發還。  
如學員修讀指定夜間成人教育課程資助計劃課程前曾於應用教育文憑  
／毅進文憑（或2012/13學年之前的毅進計劃）課程下獲得資助，便不能
於指定夜間成人教育課程資助計劃下獲得學費發還，除非學員已向特區
政府退還於應用教育文憑／毅進計劃或毅進文憑課程下所獲取的全數資
助。學員如重讀指定夜間成人教育課程資助計劃下的同一級別，除非學
員由其他課程轉讀新高中課程，否則便不能再獲資助。學員如符合上述
資格及成功通過入息審查，並獲認可辦學機構確認其在有關學期符合指
定的出席率或其他有關要求，便可獲發還已繳付的「全額」或「半額」
學費。未能取得「全額」或「半額」資助資格的學員，如獲認可辦學機
構確認其符合上述條件，可在學年結束後獲發還已繳付學費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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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其他資助 – 通過入息審查的家庭，除可按個別學生資助計劃的條款申領上述2.1節的津貼外，還可透過

學校向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申領考試費減免計劃下的支援。計劃是為參加考評局舉辦的指定

公開考試而有經濟需要的合資格考生提供考試費減免。有關申請詳情和資格，請參閱考評局就減免考

試費申請發出的通告。 
 

3.   資格評估方法及資助幅度  

3.1  學資處是採用「調整後家庭收入」（AFI）機制進行入息審查，以評定申請人的資助資格及幅度。 
3.2   「調整後家庭收入」機制所採用的算式如下： 
 

AFI = 
家庭全年總收入  

家庭成員人數   +  （1）  

(i) 家庭全年總收入包括申請人及其配偶的全年收入，與申請人家庭同住的未婚子女的全年 
收入的  30%（如適用），以及親友給予的津助（如適用）。 

(ii) 家庭成員通常是指申請人、申請人的配偶、與申請人家庭同住的未婚子女，以及由申請人 
及／或其配偶供養的父母（有關受供養父母的定義，請參閱「填寫及遞交綜合申請表格  
須知」（SFO 75A(2)）(以下簡稱「填表須知」第2.3段）。  

(iii) 二至三人的單親家庭，公式中除數的（+1）將會增加至（+2）。 
3.3  下表詳列  2026/27 學年的「調整後家庭收入」組別的資助幅度。請注意「調整後家庭收入」  

並不是家庭每月的平均收入。  
3.3.1 適用於中、小學生資助計劃  

2026/27 學年的「調整後家庭收入」  
機制下介乎不同數值的組別（元）  資助幅度  

0 至  46,292    全額  * 
46,293 至  89,515    半額  
超過  89,515 不合資格（申請不成功）  

3.3.2  適用於學前學生資助計劃  

2026/27 學年的「調整後家庭收入」  
機制下介乎不同數值的組別（元）  資助幅度  

0 至  46,292        全額 (100%) * 
46,293 至  56,707 3/4 額 (75%) 
56,708 至  89,515   半額 (50%) 
超過  89,515 不合資格（申請不成功） 

* 2026/27 學年3人家庭和4人家庭可獲全額資助的「調整後家庭收入」上限分別為56,044元和
51,561元。就2人和3人單親家庭而言，有關家庭會分別視為3人和4人家庭，以決定可獲全額
資助的「調整後家庭收入」上限及計算「調整後家庭收入」。  

3.4 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學費減免額計算方法：  

( i)  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幼兒班、低班及高班(即 K1 至 K3 班)：    
 

 
 
 

 

 

(學費減免額 )                                             (膳費減免額 )  

*指在幼稚園教育計劃下扣減所有政府資助後的全年學費  

半日制每月學費 

減免額 = 
[幼稚園全年淨收費

*
或最高學費減免額(以較低者為準)] x 減免幅度 

                              上課月數 

全日制每月學費 

減免額 
= 

[幼稚園全年淨收費
*
或最高學費減免額 

(以較低者為準)] x 減免幅度 

               上課月數 

 

+ 
[每月膳費或最高膳費減免額

(以較低者為準) x 減免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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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幼兒中心（0–2 歲組）／幼兒中心（2–3 歲組） :  

 

( i i i) 最高學費減免額：  
學資處會盡快在 2 0 2 6 / 2 7 學年初於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職學處）網頁  
（w w w . w f s f a a . g o v . h k）上公布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各級／組別最高學費減免額以及  
最高膳費減免額（適用於全日制幼稚園學童）。  

3.5 「社會需要」審查適用於 0 – 3歲幼兒中心／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組別全日班學費減免申請。  
接受全日制幼兒中心服務的兒童（即0–2歲及2–3歲組別接受全日託管服務的兒童），其家庭  
除須通過入息審查外，亦須在同一段評估期內通過「社會需要」審查，才可獲得資助。因此，  
申請人須填寫「社會需要」審查表格（SFO 235），並連同申請表及有關證明文件一併遞交。  
接受半日制幼兒中心服務的兒童不會獲得資助。  

3.6  已申請／獲發放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的學生，如在學年中轉校，申請人必須盡快向新入讀
的幼稚園／幼兒中心索取表格C「申請學生學年中轉校／復課更新申請表（2026/27學年）」，填
妥表格並經新入讀學校交回學資處。學費減免的生效月份將會是幼稚園／幼兒中心收取表格C的 
月份或申請學生入學的月份（二者以較遲者為準）。如果申請學生已在原來就讀的幼稚園／幼兒
中心獲某個月份的學費減免款項，則不會在新入讀的幼稚園／幼兒中心獲得同一個月份的學費減免 
款項。 

3.7 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是為資助在學／受託的兒童而設。因此，申請學生必須已繳交  
 該月學費及曾在該月出席，才可獲發該月的學費減免款項。在一般情況下，如申請學生整月  
 缺課，學資處會停止發放其減免的款項。   

4.   申請程序和時間表  
4.1  在收到申請人遞交的綜合申請表格後，學資處會根據申請人遞交的資料評估申請人的家庭經濟狀況是

否符合資格獲得資助，以及按申請人選擇的個別計劃的申領資格進行評估。申請人必須在每一學年為
就讀子女申請資助及將其所有同住未婚子女的資料填報在申請表格內。有關的申請程序和時間表詳列         
如下－  

4.1.1 適用於中、小學生資助的申請人  
大約時間  程序  

2026年  5 月 申請人可前往本處電子服務平台（https://eWFSFAA.gov.hk）使用電子申請表格及參
閱相關申請文件。申請人亦可向各區民政事務處民政諮詢中心、子女就讀學校、      
教育局區域教育服務處及學資處（長沙灣辦事處）索取下列紙本文件： 
(1)「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表格」〔SFO 7A〕；  
(2)「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指引」〔SFO 75A(1)〕及「填表須知」〔SFO 75A(2)〕；及 
(3) 供申請人寄回申請表的回郵信封〔SFO 182C〕。 
（註：申請人如有0–2歲或2-3歲子女將在2026/27學年接受全日制幼兒中心服務而
需申請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請向所屬幼兒中心索取「社會需要」審查
表格〔SFO 235〕。） 

2026 年  5 月底
或之前 

申請人請於網上填妥電子申請表格，並上載有關證明文件副本後一併遞交。  
申請人亦可把填妥的紙本申請表格及有關證明文件副本放入回郵信封，寄回  
學資處 (尖沙咀郵箱96824號）辦理申請。在申請處理期間，學資處或會聯絡
申請人索取補充資料。  

2026 年  8 月 如申請人在2026年5月31日或之前遞交申請時已提供完整的申請資料和證明文件， 
學資處會約在2026年8月起向合資格的申請人發出申請結果通知書#、以學生為單位的 
「資格證明書」及「填寫資格證明書指引」。未能通過入息審查、在學資處指定時限
內未能提供學資處列明的補充資料或撤回申請的家庭會收到「不合資格通知書」。 

2026 年  9  月  申請人若收到「資格證明書」，必須小心核對已預填在「資格證明書」上的個人 
資料和資助計劃選擇。申請人必須將填妥的「資格證明書」於開課後一星期內或 
發出日期後的兩星期內（二者以較遲者為準）交回學校辦理。學校在證明學生的 
身分及完成其他部分後會將「資格證明書」呈交學資處。在一般情況下，學資處不
會處理申請人逾期遞交的「資格證明書」。 

2026 年   
10 月底／11月
或以後  

學資處在核實學校交回的「資格證明書」後，會決定學生是否符合申請個別資助 
計劃的資格，並以自動轉帳形式向合資格學生發放津貼。若申請人已提供有效的 
香港流動電話號碼，學資處會向合資格的申請人發出短訊，讓其得悉有關過帳資料。 

# 若申請人同時有子女申請2026/27學年的學前學生資助，申請人須將填妥的「學校證明書」
呈交學校辦理，詳情請參閱以下第4.1.2(1)(b)段。  

每月學費連膳費 

減免額 
= 幼兒中心每月學費連膳費或最高學費減免額(以較低者為準) x 減免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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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適用於學前學生資助的申請人  
大約時間  程序  

2026 年  8 月或
以後 

如申請人在遞交申請時已提供完整的申請資料及證明文件，並在2026年8月31日前 
將填妥的「學校證明書」呈交學校辦理，學資處會在完成評估後向申請人發出下 
列結果通知書： 
(1)(a) 通過入息審查及符合申請資格的申請人，一般會在學資處收到申請表格後              

兩個月內發出申請結果通知書。 
(1)(b) 所有於2026/27學年新入讀幼稚園／幼兒中心或於2025/26學年未獲學前學生 

資助的申請學生均須呈交「學校證明書」。申請人可向各區民政事務處民政
諮詢中心、子女就讀學校、教育局區域教育服務處及學資處（長沙灣辦事
處）索取「學校證明書」〔SFO 288C〕。申請人必須於2026年8月31日前將
填妥的「學校證明書」呈交學校辦理。學資處待收妥由學校交回有關申請學
生的「學校證明書」並核實申請學生的資格後，才會安排發放資助。 

(2) 未能通過入息審查、在學資處指定時限內未能提供學資處列明的補充資料或
撤回申請或未能符合申請資格的家庭會收到「不合資格通知書」。 

4.2  「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表格」及相關的申請文件備有中文及英文版本。申請人如使用英文表格申請 
 資助，日後本處的通知書及其他來往文件將會用英文發出。反之，如選用中文表格，通知書及其他 
 來往文件將會用中文發出。 

4.3 申請人在遞交申請表格時，必須同時提供所有證明文件副本。如文件或填報的資料欠詳盡，申請將被

 延誤，甚或不獲進一步處理。如申請人已於網上遞交電子申請表格，則毋須另行向學資處遞交紙本 
 申請表格，反之亦然。 
4.4 在遞交申請表後，申請人如需要補充或更改申請資料（如更改家庭成員資料、增加申報子女數目 
 等），申請人必須於變更日期起計三十天內將備有其簽署之書面通知連同有關證明文件寄回學資處 
 辦理。來信須註明申請編號或申請人的香港身份證號碼。如申請人的家庭狀況（例如家庭成員組成和 
 財政狀況等）在評估期（2025年4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後發生重大改變，申請人可以書面形式 
 通知學資處，並提供有關的證明文件。學資處會按個案的個別情況處理。 
4.5 正領取綜援的家庭若子女並沒有申領綜援及希望申請應用教育文憑／毅進文憑學費發還及／或指定 
 夜間成人教育課程資助計劃，申請人可向學資處遞交申請。如有需要，學資處可能會要求 
 申請人提供由社署發出的「申請獲准通知書」之附頁或「調整援助金額通知書」之附頁副本， 
 以證明申請學生並非綜援受助人。只領取長者生活津貼、高齡津貼或傷殘津貼的家庭仍可向學資處 
 遞交「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表格」。 
4.6 所有在2026年6月1日或以後遞交的中、小學生資助申請，將會在學資處完成處理在5月底或之前 
 收到的申請後才獲處理，該類申請人將較遲收到學資處的申請結果通知書和發放的資助。 
4.7 在一般情況下（學前學生資助除外），學資處不會接受在2027年3月1日或以後遞交的「學生資助計劃 
 綜合申請」。對於特殊的個案，學資處會按個別情況作出考慮。個別資助計劃的截止申請日期詳列 
 於下表－ 

資助計劃 申請截止日期 
幼稚園及幼兒 
中心學費減免 

申請人必須於2026/27學年就讀的課程完結前或2027年8月15日或以前（二者以較早 
者為準）把「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送抵學資處。否則，申請人即使成功通過 
入息審查及符合申請資格，一般都不會獲學費減免資助。學費減免的生效月份是 
申請人遞交申請表或申請學生入讀幼稚園／幼兒中心的月份，二者以較遲者為準。 

幼稚園學生 
就學開支津貼 

申請人必須於2026/27學年就讀的課程完結前或2027年8月15日或以前（二者以較早 
者為準）把「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送抵學資處。否則，申請人即使成功通過 
入息審查及符合申請資格，一般都不會獲發幼稚園學生就學開支津貼。 

學校書簿津貼 申請人必須於2026年10月31日或以前把「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送抵學資處。 
否則，申請人即使成功通過入息審查及符合申請資格，一般都不會獲發學校書簿 
津貼。 

學生車船津貼 在2026年11月1日或以後遞交「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的申請人，如符合申請 
資格及成功通過入息審查，其子女的學生車船津貼（如適用）會由收到申請表 
當日或申請學生的入學日期（或曾領取綜援的學生停止接受綜援的日期）起生效， 
視乎個別個案的情況而定。 

上網費津貼 在2027年2月1日或以後（即2026/27學年的下半學年）遞交「學生資助計劃綜合 
申請」的申請人，如符合申請資格及通過入息審查，可獲發部分上網費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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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教育文憑／ 
毅進文憑 
學費發還 

申請人如因子女修讀在2027年3月1日至5月31日期間開課的兼讀制應用教育文憑／  
毅進課程而需要在2027年3月1日或以後申請「全額」或「半額」學費發還，他們 
須先向所屬院校查詢申請程序及截止申請日期，有關申請文件亦必須經該院校 
遞交學資處。 

4.8 學資處會根據申請人填報的香港流動電話號碼，以短訊形式發出「申請確認通知」，或將「申請確認 
 通知書」以書面形式郵寄給申請人（適用於未能提供香港流動電話號碼的申請人）。如申請人提供的 
 香港流動電話號碼或通訊地址不正確，學資處或未能向申請人發出申請確認通知，因此申請人須清楚 
 填報有關資料。如申請人於遞交申請後的二十個工作天內仍未收到學資處以短訊或書面形式發出的 
 申請確認通知，請致電學資處熱線查詢（電話：2802 2345），以免因遞交失誤而延誤申請。     
5. 提供／處理個人資料  
5.1  申請人有責任詳實及真確地填妥申請表及提供所有證明文件副本。職學處將根據申請人所遞交的資料 

來評估其資助資格及幅度。如填報的資料不完整／隱瞞事實／提供錯誤或誤導資料，申請將被延誤、 
不獲進一步處理，甚至申請人會被刑事檢控。 

5.2  申請人在這項申請提供的個人資料以及職學處就申請要求的補充資料，將會被職學處／教育局披露 
給職學處／教育局的代理人、有關學校／院校及政府各有關決策局／部門作下列用途： 
( i)  處理及查證有關下列計劃的申請／提名，包括申請結果通知  – 

  -  幼稚園學生就學開支津貼  
  -  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  
  -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  考試費減免計劃  
  -  學生車船津貼計劃  
  -  上網費津貼計劃  
  -  應用教育文憑／毅進文憑學費發還  
  -  指定夜間成人教育課程資助計劃  
  -  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  
  -  全日制大專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  專上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  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  持續進修基金  
  -  在職家庭津貼計劃  
  -  由學資處管理的獎學金及其他貸款計劃  

 申請人同意職學處可將申請結果有關的資料，包括申請人的資助幅度、可獲得的津貼額和資助 
 發放日期通知學校／院校； 
(ii) 核實有關上述(i)所臚列計劃的申請／提名，包括查證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向職學處、其他政府    

決策局／部門及學校／院校所提供及儲存與資助有關的個人資料，以避免雙重資助、防止及偵測

詐騙，追討多付的資助款項／逾期欠款／因而引致的其他費用，以及其他相關事宜； 
(iii) 就處理及查證有關上述(i)所臚列計劃的申請／提名，以及職學處發放的其他資助，將申請學生的

個人資料（如適用）與教育局資料庫中有關申請學生的個人資料進行資料核對程序，以核實／

更新職學處有關學生的資料和確認資助計劃申請資格； 
(iv) 就處理及查證有關上述(i)所臚列計劃的申請／提名，以及職學處發放的其他資助，將申請人及其

家庭成員的個人資料與職學處和社署資料庫中有關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的個人資料進行資料核對

程序，以避免雙重資助（如申請人家庭曾在有關申請評核年度或現正領取綜援）及追討多付的資

助款項； 
(v) 就處理及查證有關上述(i)所臚列計劃的申請／提名，以及職學處發放的其他資助，將申請人及其

家庭成員的個人資料與職學處和入境事務處資料庫中有關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的個人資料進行     
資料核對程序，以核實／更新職學處有關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的個人資料和確認其就個別資助     
計劃的申請資格； 

(vi) 管理及保存貸款帳戶，以及有關償還貸款的各項事務； 
(vii) 統計及研究；以及 
(viii) 供職學處、教育局、考評局及有關政府部門／機構及有關學校／院校作處理及查證其他與資助 

／獎學金有關的申請／提名及／或挑選學生以提供其他資助／獎學金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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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申請人所提供其本人及家庭成員的資料，職學處可因應上文第5.2段所提及的用途，或在申請人 
同意下，或在法例授權或規定須予披露的情況下，向政府各決策局／部門／機構及有關學校／院校 
披露。申請人向職學處提供個人資料與否純屬自願，但如申請人未能提供所需的個人資料，職學處 
可能無法處理其申請。 

5.4  職學處或會聯絡有關學校／院校、其他政府部門及機構，包括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的僱主，核實填報 
的資料。申請人若在申請表內誤報或漏報資料，其申請資格可能被取消及／或被要求全數歸還已發放 
的資助金額，更可能被檢控。 

5.5  職學處每年均會抽查一部分成功獲批資助的申請人，以家訪或其他方式查證所提供的資料是否完整 
真確。在家訪或查證時，職學處職員可能會要求申請人澄清申請資料或提供進一步資料。他們可能 
審閱所有資料的正本，申請人有責任保存所有申請資料的證明文件至少兩年及須與職學處人員合作。 
故意阻撓職學處職員進行調查，隱瞞資料或未能提供所需資料，均可被要求全數歸還已發放的資助 
金額（包括在職學處轄下所有資助計劃所獲得的資助），更可能被檢控。 

5.6  申請人提交的一切資料概不發還。不過，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例 
第486章）第18和22條，以及附表I第6原則，申請人有權查閱及更正申請表內填寫的個人資料。 
此外，申請人亦可索取其個人資料的副本，但須支付有關的行政費用。此項要求須以書面形式向 
職學處副部門秘書（行政）提出。 
 

6.  付款及調整安排  
6.1  就中、小學生資助而言，學資處會大約在2026年10月底／11月或以後以自動轉帳方式向合資格的 

申請人發放津貼。 
6.2  至於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方面，批准的學費減免款項會在資助金額結果通知書發出後約十個 

工作天內，由庫務署直接撥給有關的幼稚園／幼兒中心，再由幼稚園／幼兒中心安排發放給申請人。 
6.3  學資處最早會於2026年9月底起，以自動轉帳方式把幼稚園學生就學開支津貼存入合資格申請人  

的銀行戶口。  
6.4  如申請人因在評估期後家庭狀況發生重大改變等原因而欲提出重新評估結果，可以書面形式向     

學資處申請，申請書必須註明申請編號或申請人的香港身份證號碼，並詳列理由及提供證明文

件，以及由申請人簽署妥當。重新評估的工作一般需時三個月。由於此類申請需要較長時間處理， 
申請人應於申請結果通知書發出日期起計的一個月內或學期結束前（二者以較早者為準），盡快

申請重新評估。 
6.5  學生車船津貼計劃下的津貼額是根據學生在學期間往返住所與學校所屬地區的平均交通費計算  

得出，並按評定的資助幅度發放全額或半額津貼，並非實報實銷，故此津貼額並非等同申請  
學生往返學校的實際交通費用。如申請人希望學資處覆檢車船津貼額，可以在獲發車船津貼後  
一個月內以書面形式提出有關要求。申請人必須詳列理由，註明申請編號或申請人的香港身份證

號碼，並由申請人簽署妥當。覆檢一般會在三個月內完成。  
6.6  儘管有上文第6.1至6.3段的安排，如有下列情況，職學處可隨時於認為有需要的期間內，扣起

或暫停／停止向合資格申請人發放上文第2段提及的各項資助計劃或職學處管理的其他資助計
劃／貸款計劃下的資助／貸款：  
(i) 就上文第2段提及的資助計劃申請（包括202 6 /27學年及較早學年的申請），職學處在  

審核／覆檢／覆核過程中，發現有任何欠妥之處（包括但不限於申請人提供不完整或懷疑 
屬虛假的資料）；  

(ii) 就上文第2段提及的資助計劃申請，申請人在職學處進行抽樣詳細調查時，未能應職學處 
要求，在指定期限前就任何較早年度的申請提供完整資料；以及  

( i i i) 職學處有理由相信申請人於職學處管理的任何資助計劃（包括但不限於上文第2段提及的 
計劃）或貸款計劃下或就該等計劃獲多付資助或有到期償還予政府的欠款，不論多付資助或 
到期欠款的年度是否與上文第6.6段下扣起或暫停／停止發放資助／貸款的年度相同。 

6.7  在不損害政府向申請人及其他任何人士索償的權利和從該等人士得到補償的原則下，倘若申請人 
於職學處管理的任何資助計劃（包括但不限於上文第2段提及的計劃）或貸款計劃下獲多付 
款項，不論多付款項的原因為何，必須在職學處要求下立刻退還多付的款項。  

6.8  在不損害上文第6.7段的原則下，倘若申請人在職學處管理的任何資助計劃（包括但不限於上文第2段 
提及的計劃）或貸款計劃下或就該等計劃獲多付資助或有到期償還予政府的欠款，職學處可能會從 
申請人於該等計劃下應獲發的資助中，扣除多付的資助或到期償還的欠款，以作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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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查詢  
7.1 如對申請計劃和申請程序有任何疑問，請致電學資處24小時查詢熱線2802 2345，或瀏覽職學處 
 網頁（www.wfsfaa.gov.hk），以獲取有關申請資料。  
 
8.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八時四十五分至下午一時  
下午二時至下午五時四十五分  
（午膳時間為下午一時至下午二時，辦事處暫停辦公。）   

 
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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